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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专业：高中免费读；大专/本科设会计\财务
管理\工商企业管理\英语\法律\建筑工程\土木工
程\金融\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行政\营销\
计算机\药学\护理\机电\物流\环境工程\人力资源
\交通工程等；

★特设高中+大专连读班（高中免费读）
招生对象：高中招初中生，免试入学；大专应具

有高中同等学历,专升本须大专学历。
学习方式：①晚上或白天上课 ②网络学习
毕业由浙江理工大学等校颁发大专或本科毕

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电子注册，本科符合
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网址:http://www.ykdf.org

报名认准:下园朱20-1号海洋职业专修学校
（交通工程公司隔壁,南苑路与下园朱交叉口）

浙江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嘉兴学院

15秋高中\大专\本科招生

电话：87112335 87181827 13858909339（659339）

买卖房找--四联房产
永康大型房产中介,银行签约按揭贷款利率特优惠

★套房\别墅\店面\厂房等数千房出售；
买房热线: 87111047、87119536、87113105、

87119526、87119546、87129015

四联投资为您服务
★房产\汽车抵押借款,按揭车可再抵押;短\长

期均可;
★代办房产按揭贷款、抵押贷款；转贷过桥、代

存积数等。
热线:13516980998 87119716 87110105
总店地址:公园里 8 幢 7 号四联公司(龙川公园

鸿业家俱城隔壁,阿庆嫂往东50米)
分店：金胜路68号（房管大楼对面）87129016

招生专业：法学/会计学/金融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市场营销/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土木工程/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电器工程及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心理学/国际经济贸易/电子商务/教育管理/英语等。

报名时间：2015年7月1日-2015年8月31日止
报名地址：城区解放街10号 永康电大办事处（世纪联华超市隔壁三楼）
联系电话：87117906 13605891391（691391）
网址：www.yktvu.zj.cn QQ群：339830171

永康电大2015年秋季大专/本科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远程教育各专业同时招生

我校的操场改建工程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造价约82万元。欢迎具备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等级 (项目
经理需由取得贰级及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注
册建造师资格证书的人员担任）的施工单位
携(介绍信、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
证书、诚信手册、拟派项目经理执业资格证
书)于 7 月 22 日 16:00 前来国际会展中心
6613室报名。

详询 吴86515520/637250。
永康市城西小学

2015年7月20日

施工招标

（2015）金永商初字第167号

王礼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葛

塘 山 村 1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708221410）：本 院 受 理 原

告陈笑平诉王礼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礼双对冯丽英不能

清偿原告陈笑平的借款 728000 元及利息

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

责任。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

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3062元，由被告王礼双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

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434号

安宁昆发衡器有限公司朱（住所地：云

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县街乡，法定代表人：叶

和顺）：原告池明星与被告安宁昆发衡器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

字第 4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安宁昆发衡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池明星

货款人民币35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损失

从 2015 年 1 月 1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3275元，由被告安宁昆发衡器有限

公司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643号

徐宏伟（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南苑路五

弄 11 幢 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8170418）：原 告 傅 斌 与

被告徐宏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

永商初字第 64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徐宏伟返还原告傅斌货款 5 万

元，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25 元，由被告徐宏伟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644号

徐宏伟（住永康市江南街道南苑路五

弄 11 幢 6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8170418）：原 告 陈 会 南

与被告徐宏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永商初字第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徐宏伟返还原告陈会南货款

84000 元，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 950 元，由被告徐宏伟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982号

田亲（住永康市西城街道上田桥村村

中 5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006218216）、陈明辉（住永

康市前仓镇塘头村 242 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8511212312）：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田亲、陈明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98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田亲归还原告浙

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20 万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及复利（利

息从 2014 年 6 月 21 日起按月利率 9.25‰

计算至 2014 年 10 月 25 日止，扣除已支付

的 193.46 元；逾期利息以所欠本金为基

数，复利以所欠利息为基数，均从 2014 年

10 月 26 日起按月利率 13.875‰计算至款

还清之日止）；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陈明辉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被告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4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140 元，由被告田亲负担，由

被告陈明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2014）金永商初字第1126号

朱孟强、项颜超、林景高：本院对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你

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4）金永商初字第 11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4）金永商初字第1297号

谢子余：本院对原告胡豪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4）金永商初字第 129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859号

胡伟建：本院对原告胡天军与被告胡

神玮、夏晓芳、胡丁升、胡伟建、江西昂大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永商初字第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象商初字第84号

李红峰(住永康市象珠镇峡源村新源

路 566 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202167116。)：本院受理原

告朱一兴诉吕美爱、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

永象商初字第 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吕美爱、李红峰归还原告朱一兴

借款 20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从 2014 年 3

月 2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吕美爱、李红峰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10元（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吕美爱、李红峰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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